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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中青年法学文库　　总序　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。
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，经学、史学、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，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但是，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，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，也有其缺陷。
最突出的是，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，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、
成长。
清末以降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、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，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
其独立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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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的基本内容：第一编评述了法益学说史；第二编提出了法益概念的定义，论述了法益概念的主要
机能，倡导法益侵害说，反对规范违反说，并运用法益侵害说剖析了刑法理论中的不妥当观点与司法
实践中的不合理现象；第三编论述了非法侵入住宅罪、侵犯财产罪与受贿罪的法益。
    本书的中心思想：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，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，法益侵害说必须贯彻于刑法理
论与司法实践；法益(犯罪客体)不是构成要件，　而是犯罪概念的内容，也是具有诸多重要机能的概
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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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状态说的支持者主要有Oppenheim、Hirschberg、Gerland、Oetker和Beling等人。
他们与宾丁一样，批判利益概念的不明确性，而将实定法上的所有保护客体的统一性质作为核心来考
虑。
他们认为法益是实在的状态，而不是李斯特所说的一种概念；法益是从实定法的规定本身或者实定法
的理性引申而来。
如Oppenheim从逻辑学意义的客体概念出发，得出了法益就是权利、义务、状态与感情的结论，即所
有的法益要么是权利、要么是义务，要么是状态、要么是感情。
Hirschberg、Gerland将这种见解进一步抽象化，认为法益是具有统一性质的东西即“状态”。
Oetker认为法益是“将来的状态的理想的东西”。
但是，状态说的内容既不明确，也显得空洞，而且还存在如何区分作为结果事态的状态与规范的妥当
状态的问题。
　　关于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的区别，Schtltze早就作了区分，其出发点在于说明，所有的犯罪在本质
上都是指向法秩序的。
宾丁没有区分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，因此李斯特批评宾丁的法益概念不精确。
但李斯特对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的区分理论，也与实定法不相一致（如伪证罪）。
李斯特之后，Oppenheim、Hirschberg极力区分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。
他们的出发点与宾丁相似，但在行为论方面与宾丁的理论相去甚远，即宾丁不承认超法学的行为概念
，而Op-penheim、Hirschberg则和李斯特一样，承认前实定的行为概念，即实定法规定之外的行为概
念。
他们将犯罪区分为“作为行为的犯罪”与“作为法的重要事项的犯罪”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他们认为，攻击性质不同的各种保护客体的行为，可能是针对同一种类的物、行为客体实施的。
例如，攻击女性身体的行为，有时是侵害生命，有时是侵害身体的完整性，有时是侵害性的纯洁。
根据Hirschberg的观点，行为客体是不经过对规范违反的考虑，通过对犯罪行为的纯外部经过的考察就
可以明确的，而保护客体是只有将行为包容于刑罚规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确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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